
单位：万元

收 入 项 目
二○一六年

预算数

二○一六年

执行数

二○一七年

预算数

二○一六年
执行数占预

算数%

二○一七年预
算数比上年执
行数增减%

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276257 219107 235970 79.3 7.7

 其中：保险费收入 170062 152954 168237 89.9 10.0

财政补贴收入 53636 37200 46773 69.4 25.7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24305 136306 122084 109.7 -10.4

    其中：保险费收入 57639 91688 84282 159.1 -8.1

财政补贴收入 26338 26459 29105 100.5 10.0

其他收入 40328 18159 8697 45.0 -52.1

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1391 8944 33088 11.0 269.9

    其中：保险费收入 60888 5151 22687 8.5 340.4

财政补贴收入 20198 3788 10366 18.8 173.7

其他收入 305 5 35 1.6 600.0

三、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5313 4750 4256 89.4 -10.4

    其中：保险费收入 3700 2846 2419 76.9 -15.0

财政补贴收入

其他收入 1613 1904 1837 118.0 -3.5

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56170 59163 65109 105.3 10.1

    其中：保险费收入 44061 48740 53614 110.6 10.0

财政补贴收入 5763 5364 5484 93.1 2.2

其他收入 6346 5059 6011 79.7 18.8

五、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4914 5472 6236 111.4 14.0

    其中：保险费收入 1793 2377 2772 132.6 16.6

财政补贴收入 1337 1589 1818 118.8 14.4

其他收入 1784 1506 1646 84.4 9.3

六、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2061 2225 2540 108.0 14.2

    其中：保险费收入 1981 2152 2463 108.6 14.5

财政补贴收入

其他收入 80 73 77 91.3 5.5

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2103 2247 2657 106.8 18.2

二○一七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草案）



 

 

二○一七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草案）说明 

 

1. 市本级具体经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

育保险等六项基金，并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级调剂。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等三项基金实行属地管理，由县(市、区)具体经办，市本级

不需承办。 

2.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016 年执行数占预算数 79.3%，

2017 年预算数比 2016 年执行数增长 7.7%的主要原因是：上级调

整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的编制口径，2016 年预算数

反映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 27 个月的预计收

入，2016 年执行数反映启动经办业务以来 10-12 月 3 个月的实际

收入，2017 年按上年底参保单位和对象编制全年 12 个月的基金收

入预算。 

3.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的保险费收入下降 8.1%。主

要原因：一是按照《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西省财政厅

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赣人社发〔2016〕16 号）

规定，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由 20%降

为 19%；二是《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赣州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赣市府发〔2015〕13 号)出台后，

开发区被征地农民集中在 2015、2016 年参加市本级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2016 年一次性缴费近 1.5 亿元。 



 

 

4.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的其他收入下降 52.1%，主

要是 2017 年下级上解调剂金收入为 0，按照省社保中心要求，2016

年二季度起，各县(市、区)按保险费收入 6%提取的调剂金直接上

缴省级，不再通过市级代收代缴。 

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的保险费收入增长

340.4%，主要是2016年执行数仅反映10-12月的实际保险费收入，

2017 年预算数为 1-12 月份预计收入。 

6. 失业保险基金中的保险费收入下降 15%，主要是按照《江

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

保险费率的通知》（赣人社发〔2016〕16 号）规定，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失业保险费率由 2%降至 1%。 

7. 工伤保险基金中的保险费收入增长 16.6%，主要是预计参

保人数和缴费基数提高。 

8. 其他收入包括利息收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收入、上级调

剂金补助收入、下级上解调剂金收入、滞纳金收入等收入。 

9.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6〕28 号）精神，2017 年起整合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于目前尚未出台整合后的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调剂金政策，暂按上级要求和现行政策单独编制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调剂金收支预算。 




